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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7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2016-008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的

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构

成重大影响。  
 

2016 年 1月 26日，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  

2.地址：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 148 号 

3.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积极推进项目论证和其它前期工作，并在具体合作事宜明

确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公司审议

程序。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各方 

甲方：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 

乙方：本公司 

（二）合作原则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2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优势互补、相互支持、整合资源、共同发

展”的原则，通过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

整合产业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打造创新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 

（三）合作项目 

项目名称：航天科工通信技术研究院（暂定名）。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

推进政企深度合作，由乙方负责，依托四川省成都市的人才环境和产业发展的政

策与基础优势，整合现有通信产业资源，发挥技术牵头效应，努力打造以移动互

联智能终端、专网通信、通信装备研制、军民融合通信技术、军用通信指挥系统

等为发展龙头的多学科综合性法人实体单位。 

该项目落户成都市甲方，一期注册资本金计划不少于 3.5亿元。 

（四）合作双方职责 

甲方职责如下： 

1. 支持企业在甲方落地发展。 

（1）甲方将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安排区属平台公司出资 1亿元入股企业。 

（2）甲方将按照企业实际办公需求，无偿提供含装修且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0平方米、位置合适并经乙方确认的办公楼宇作为新项目企业办公使用。 

2. 支持企业高端人才引进，给予研究院各类人才专项奖励和支持。 

3. 支持并协调乙方所属在蓉企业（尤其是甲方区内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处

理和项目建设。 

4. 支持企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积极支持乙方在蓉企业在通信系统、装备

集成、电子导航、智能家居等方面多元化发展，并在相关产业链项目、企业工商

注册、行政审批、产品研发、技术合作、学术申报等方面予以支持。 

5. 完成满足乙方使用需求的在成都科研办公楼宇的装修。 

乙方职责如下： 

1.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将尽快完成研究院组建项目论证等工作。 

2.乙方将按协议约定及项目实施计划及时进行通信技术研究院注册设立、入

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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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建设与发展目标 

项目经 1～2 年时间的组织实施，着力打造并发挥通信技术研究院项目总体

及技术牵引能力，实现职能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组织研究通信产业装备技术及产品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协助地方

政府制定通信产业发展规划，开展研究研发、企业孵化、成果转化工作； 

（2）负责建立信息资源库。协助建立和维护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地方政府

在通信制造产业、市场及技术研究报告等知识资源库； 

（3）承担通信制造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预先研制和开发，承担自主移动

操作系统及移动智能终端的研制和开发，积极参与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体系的论

证、制定工作；负责专网通信产业链相关产品的总体设计、专业研究/开发、工

艺技术创新、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 

（4）承担移动互联智能技术、军用通信网络相关技术、军用无线电技术、

数据链通信技术、军用电子导航技术、军民融合信息技术、三网融合技术、物联

智能家居技术等相关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等工作；承担通信系统专用软件及移动

终端应用服务的设计开发与测评； 

（5）承担军用通信指挥系统装备集成、人防通信指挥系统集成等项目的技

术总体与实施管理工作； 

（6）负责产学研项目组织、管理，通过组织研讨会、论坛等多种形式开展

与国内外企业、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企事业单位的技术交流、合作，成果转化

等工作。 

（五）合作机制 

1.成立工作机构。甲、乙双方分别确定一名高层领导作为牵头负责人，负责

协调解决双方合作和交流过程中的日常事务。 

2.落实工作机制。甲、乙双方同意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和定期联络机制，定期

沟通业务工作进展情况，研究合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的意见和建议。

为保证合作的顺利开展，双方重要会谈应形成纪要。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成华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落实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

司与四川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航天科工通信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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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的设立进入了具体的操作阶段。公司作为上述项目建设方案的制定与主要实

施单位，研究院项目的启动，将有助于以公司现有通信资源为基础，整合相关通

信资源，通过实体化运作（法人单位），以市场化运作方式融入地方经济发展，

构建国内先进的通信技术研发平台，创造通信产业众创优越环境，打通和再造通

信产业链，建立以移动互联智能技术、自主移动操作系统与服务应用、专网通信、

军民用移动通信终端、军民融合通信技术、通信装备制造（覆盖接入、传输、交

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微波通信和卫星通信七大类）和武器系统（装备）军

用通信指挥控制分（子）系统等为核心竞争力的新发展合力，有利于推动公司通

信领域前沿技术研发及相关产业化发展。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为签订方的合作意愿及进一步开展合作的依

据。能否顺利推进，尚需签订方就合作具体事宜论证、协商一致，达成具体出资

协议，并视出资金额履行公司决策程序获得批准。 

公司将积极与合作方就上述合作具体事宜进行论证、协商，力争本合作事项

尽早得到有效落实。但不排除因合作条件未成熟、或双方就具体合作事宜无法达

成一致等原因终止本协议，因此本合作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合作事项的相关进展或重大变化，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7日 

 


	OLE_LINK4

